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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家具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农林大学、东阳市林业局、杭州亿衡碳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

术大学、东阳市明堂红木家俱有限公司、浙江卓木王红木家俱有限公司、东阳市双洋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上汐家居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国模、顾蕾、王俊斐、蔡越、王珍、李海峰、马卫刚、张向荣、杜长江、王

海洋、吴腾飞、骆琦、李翀、周宇峰、朱玮强。 

本文件由浙江省家具行业协会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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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碳储量与碳足迹核算规范 红木家具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红木家具产品碳储量与碳足迹核算规范的术语和定义、功能单位、系统边界、数据收

集、碳储量核算、碳足迹核算和碳足迹报告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以红木为主要原料的家具产品碳储量和碳足迹核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8107-2017  红木 

GB/T 24040-2008  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 

GB/T 24067-2024  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需求与指南（ISO 14067：2018，MOD）（Greenhouse 

gases—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s—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for quantification） 

GB/T 28010-2011  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DB33/T 1393-2024  产品碳足迹评价 通则       

PAS 2050:2008  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Specification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life cycl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f goods and services）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107-2017、GB/T 24040-2008、GB/T 24067-2024、GB/T 28010-2011、DB33/T 1393-2024、

PAS 2050:200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红木  Hongmu 

紫檀属、黄檀属、柿属、崖豆属及决明属树种的心材，其构造特征、密度和材色（大气中变深的材

色）符合本标准规定要求的木材。 

[来源：GB/T 18107-2017,3.1] 

 

红木家具  Hongmu furniture 

采用中国传统硬木家具生产工艺、用红木制造的一类家具产品。 

[来源：GB/T 28010-2011,3.1] 

 

红木产品碳储量  carbon storage of Hongmu products 

从红木原材料到家具产品制造过程中转移固定于最终产品的生物质碳储量。 

 

生命周期  life cycle 

产品系统中前后衔接的一系列阶段，从自然界或从自然资源中获取原材料，直至最终处置。 

[来源：GB/T 24040-2008，3.1，有修改] 

 

产品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s 

基于仅考虑气候变化这一影响类型的生命周期评价，以二氧化碳当量（CO2e）表示的产品系统中温

室气体排放和清除之和。 

[来源：GB/T 24067-202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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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边界  system boundary 

通过一组准则确定哪些单元过程属于产品系统的一部分。 

[来源：GB/T 24040-2008，3.32] 

 

功能单位  functional unit 

用作基准单位的量化的产品系统性能。 

[来源：GB/T 24040-2008，3.20]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factor 

活动数据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系数。 

[来源：GB/T 24067-2024，3.2.7] 

4 功能单位 

根据最终用户实际消费方式和不同产品之间利于比较的目的，将碳储量与碳足迹核算的功能单位

定义为每件或每立方米最终产品排放或清除的千克二氧化碳当量（kgCO2e）。对功能单位的描述应包括

产品的规格、制造技术、材料构成、含水率、密度和产地等信息。 

5 系统边界 

边界类型 

红木家具产品碳足迹核算系统边界可采用下述方法之一确定： 

—— “从摇篮到坟墓”：面向消费者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包括原材料、制造、分销/零售、使用

和处置的所有输入和输出。 

—— “从摇篮到大门”：面向分销/零售商的部分生命周期过程，包括原材料、制造和分销/零售

的所有输入和输出。 

产品生命周期阶段 

5.2.1 原材料阶段 

生命周期中使用与原材料有关的所有投入，包括红木采伐、运输及其它附加材料的生产和运输等

（进口红木原材料以边境为边界）。 

5.2.2 制造阶段 

红木家具产品制造工艺过程的所有活动（包括设计、加工、转移、包装和储存等）和产生的所有废

物处理。 

5.2.3 分销/零售阶段 

红木家具产品分销/零售相关的运输、储存等所有过程（出口产品分销可核算到边境；消费者个人

的运输不包括在内）。 

5.2.4 使用阶段 

红木家具产品使用阶段包括安装、保养等活动。 

5.2.5 处置阶段 

红木家具产品处置阶段包括拆除、运输和回收等环节。 

取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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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家具产品碳足迹核算应量化有实质性贡献的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与移除，并至少达到产品边

界95%预计内的排放和移除；任何单一非实质性排放源（预计占比小于碳足迹总量1%）可以不列入边界，

累计应不超过5%，但在核算报告中给予解释和说明。 

6 数据收集 

原材料阶段 

原材料阶段收集的数据应包括： 

a) 红木采伐、预处理及伐后红木运输到制造地点所涉及的能源消耗量（化石能源、电力能源等）、

运输方式、运输距离、运输重量和百公里能耗； 

b) 投入的涂料、粘合剂、五金件和包装等附加材料的运输方式、运输距离、运输重量和百公里能

耗。 

制造阶段 

制造阶段收集的数据应包括： 

a) 红木家具产品全程制造工艺涉及的机器种类、功率和加工时间；全程制造工艺涉及的木材利用

率、含水率和产品密度等； 

b) 红木家具产品制造过程中厂区运输方式、运输距离、运输重量以及百公里能耗； 

c) 红木家具产品附加材料如涂料、粘合剂、五金件和包装等的使用量； 

d) 红木家具产品最终产品规格，产品中木材的重量和立方数； 

e) 红木家具产品制造过程中的共生产品（有用的副产品）和废物的量。 

分销/零售阶段 

红木家具产品运输到分销/零售地点的运输方式、运输距离、运输重量和百公里能耗。 

使用阶段 

红木家具产品在安装和保养过程中的能源（化石能源、电力能源等）、保养剂等的消耗量。 

处置阶段 

处置阶段收集的数据应包括： 

a) 红木家具产品处置的量和处置方式（拆除、焚烧、填埋和回收等）； 

b) 红木家具产品运输到处置地点的运输方式、运输距离、运输重量和百公里能耗。 

数据质量要求 

对于碳足迹评价组织所拥有、经营或控制的过程和材料要尽可能使用初级活动水平数据；数据采集

原则上以一年为统计期内的平均数据。凡无法或不易获得初级活动水平数据的，如上下游的活动和材料

等可使用次级数据。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可采用公开发布的缺省值。 

数据质量还应符合 GB/T 24067-2024 的要求。 

开展数据收集工作所使用的示例表参考附录A。 

7 碳储量核算 

红木家具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将树木吸收的二氧化碳转移存储到最终产品中，并在使用寿命内长期

保存，形成红木家具产品碳储量。具体核算公式如下： 

 𝑄 = 𝑊 × 𝑅 × (44/12) ·································································· (1) 

式中： 

Q —— 单位产品碳储量（kgCO2e）； 

W —— 单位产品中木材生物质干重； 

R —— 木材含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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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2 —— 碳转换成二氧化碳的转换系数。 

如果该木材来源于天然林，产品碳储量应在碳足迹报告中单独记录，但不包含在产品碳足迹核算结

果中；如果该木材来源于可持续经营森林，则产品碳储量以负的二氧化碳当量形式包含在产品碳足迹核

算中。 
注：参考GB/T 24067-2024《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ISO 14067：2018，MOD）》和PAS 2050:2008

《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 

8 碳足迹核算 

分配 

若红木家具产品碳足迹核算包含多个产品或循环体系，其输入和输出应根据明确规定和合理程序

分配给不同的共生产品，其分配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a) 首先应避免分配，可将待分配的单元过程划分为两个或多个子过程的方法； 

b) 在分配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系统的输入和输出应优先使用物理关系（如数量、质量、工时等）

进行划分； 

c) 如果不能单独建立物理关系作为分配的基础，应根据其它关系如经济价值比例等进行划分，且

提供所使用分配关系的依据及计算说明。 

碳排放核算 

红木家具产品碳排放是通过核算产品生命周期中某种活动的材料、能源或废物乘以其排放因子，并

利用全球增温潜势（GWP）将非二氧化碳排放源换算为二氧化碳当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𝐶𝑖=𝐴𝐷𝑖 × 𝐸𝐹𝑖 × 𝐺𝑊𝑃𝑖··································································· (2) 

式中： 

Ci —— 第 i 种活动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当量（kgCO2e）； 

ADi —— 第 i 种活动的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活动数据，单位根据具体排放源确定； 

EFi —— 第 i 种活动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与温室气体活动数据的单位相匹配； 

GWPi —— 第 i 种活动对应的温室气体全球增温潜势值（GWP）。 

碳足迹核算 

通过核算红木家具产品系统边界中所有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之和得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𝐶 = ∑ 𝐶𝑖
𝑛
𝑖=1  ··········································································· (3) 

式中： 

C —— 单位产品碳足迹（kgCO2e）； 

Ci —— 第 i 种活动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当量（kgCO2e）。 

9 碳足迹报告 

报告内容 

碳足迹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产品类型、规格及功能单位； 

b) 系统边界； 

c) 过程图绘制； 

d) 数据收集和调查方法； 

e) 碳储量核算； 

f) 碳足迹核算； 

g) 减排潜力分析。 

报告形式 

可选择纸质形式的产品碳足迹报告或带有碳足迹标识的二维码电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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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红木家具产品碳储量与碳足迹核算数据收集示例表 

本文件给出了红木家具产品碳储量与碳足迹核算“从摇篮到大门”的数据收集表格式示例，见表A.1、

表A.2、表A.3、表A.4所示。 

表A.1 原材料及分销运输过程收集表 

运输材料 能源类型 运输方式 百公里能耗 运输距离 运输重量 能源排放因子 二氧化碳排放当量 

红木原料        

半成品木材        

涂料        

粘合剂        

五金件        

包装        

红木家具        

….        

 

表A.2 制造加工过程数据收集表 

工艺 工作功率 空转功率 工作时间 空转时间 
单位产品能

源消耗量 
能源排放因子 二氧化碳排放当量 

采伐        

锯解        

干燥        

制板        

雕刻        

打磨        

涂饰        

….        

 

表A.3 附加物输入数据收集表 

附加物名称 附加物使用量 附加物排放因子 二氧化碳排放当量 

涂料    

粘合剂    

五金件    

包装    

….    

 

表A.4 碳储量数据收集表 

产品名称 产品干重 含碳率 碳储量 

红木家具    

 

 

 


